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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龄前教育一般分为 0~3岁和 3~6岁两个阶段。儿童

的教育过程是一个有机整体，婴儿教育（0~3岁）与学前

教育（3~6岁）应该是连续、衔接的，对 0~6岁的儿童实

施一体化的保育和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

视。多数 OECD（

Development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国家也都在积极推行

“托幼一体化”模式。随着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，托幼服务

的供求不匹配问题越来越严重，“托幼一体化”逐渐成为中

国未来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，也是中国学前教育的一项划时

代的重要改革举措。

“幼托整合”是“幼儿教育与幼儿托育整合”的简称

（陈琦，2010），“幼托整合”也称幼托一体化、保教一体

化，它针对现行幼儿教育与托育服务两种制度、幼稚园与托

儿所两类机构进行整合。丁昀（1999）认为，“托幼一体化”

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:托儿所、幼儿园管理体制一体化和教育

一体化。汪黎明、陆建国（2003）认为，“托幼一体化”具

体包括资源共享，优势互补，教师整合、教育目标、内容、

要求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等。总体上看，“托幼一体化”可以

分为外部的一体化和内部的一体化。外部一体化从制度、政

策上将 0~6岁的儿童以及托幼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；

内部一体化则保证了托幼机构中 0~6岁儿童保育与教育活

动的连续性。

但是，“托幼一体化”并不意味着统一 0~6岁儿童的

教育虞永平（2008）提出，“托幼一体化”不等同于教育一

致化，托儿班也不等于幼儿班，不能忽视这两个年龄段教育

需求本身的差异性。因此，“托幼一体化”是指在保持儿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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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异性的前提下，将学龄前儿童的保育与教育工作进行相互

渗透。

目前，0~3岁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尚未形成明确的标准和

制度，随着家长对儿童早期教育越来越重视，很多家长让孩

子进入早教机构学习，但早教机构和幼儿园仍存在区别，在

0~3岁和 3~6岁的教育衔接上，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。

首先，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缺乏一贯性和连续

性。在托幼一体化的背景下，托儿所及幼儿园的教师应注重

教学理念和教学材料的一致性和连续性，并确保相互之间的

递进拓展。托儿所要尽可能给幼儿提供体验幼儿园教学活动

和环境的机会。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，既要确保课程符合

当前幼儿的接收能力和身心发展水平，又要注意提升课程间

的衔接性。

其次，托幼衔接的教学策略缺乏过渡性和递进性。由

于中国幼儿园的学制是以 3岁作为教育的起始点，目前对

3~6岁幼儿教育的研究相对深入和完善，而 0~3岁托幼衔接

的研究相对较少，针对低龄婴幼儿课堂教学策略的探索则

更少。例如，0~3岁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也是简单将婴幼

儿班变成幼儿班的小型化、低龄化的教学策略，忽略了 0~3

岁婴儿独特的发展特征和需要，亲子教育和衔接的策略缺乏

过渡和递进。

最后，家庭、学校、社区互动方面，缺乏家庭、学校

和社区三方的整合和共育。婴幼儿出生后步入的第一个环境

是家庭，其次婴幼儿生活的社区也是婴幼儿教育的重要资

源，其机构和文化也是学前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目

前，家庭。学校和社区的资源并没有有效整合，三方各自为

政，没有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。因此，家庭、学校、社区应

搭建资源共享的互动平台，为 0~3岁婴幼儿教育与 3~6岁

幼儿教育衔接形成教育合力。

OECD国家为了推进“托幼一体化”进程，从管理体制、

质量监管、教育目标与课程标准、师资培养等方面采取一系

列举措，以保障学前儿童保育与教育的连续性，提高保育与

教育质量。

首先，管理体制的一体化。根据 2019年 OECD的调查

结果可知，其成员国对学龄前托幼机构的管理存在多种形

态。有些国家采用“分段式”的管理模式，如以色列将 3~5

岁的托幼机构归属于教育部，0~2岁的所有机构归属于劳动、

福利和社会事务部；有些国家采用“多轨”的管理模式，如

韩国、日本、土耳其等；另外一些从 20世纪 90年代就开始

推行“托幼一体化”的国家采用“一体化”管理模式，如德国、

挪威、丹麦、英国等，这种方式有利于为整个学前阶段提供

连续的高质量服务，是日本目前的改革方向，也是各国进行

“托幼一体化”教育体制改革教理想的形态。

第二，质量监管一体化。很多 OECD国家包括美国、

英国、澳大利亚等，已经推出了一体化的质量标准来对学龄

前 ECEC（ 早期教育与

保育）质量进行统一监管。以美国为例，州政府领导的 0~5

岁儿童的 ECEC质量评分与改进系统（

简称 QRIS）在各州被广泛采用，主要

用于质量标准监控、绩效责任衡量、项目技术支持、财政激

励和家长教育。

第三，教育目标与课程框架一体化。2006年，OECD

国家的“强势开端 II：早期教育与保育”计划（

），为 ECEC服务

制定指导方针和课程标准。在此基础上，很多 OECD国家

制定了 1~5岁甚至更长年龄阶段的课程标准及教育目标，

如美国、芬兰、瑞典、新西兰等。OECD国家制定的一体化

的课程标准还重视横向的保育与教育的结合，以及托幼机构

与家庭环境的相互联系。例如，新西兰的课程强调儿童发展

需要一致性和连贯性的保育服务，特别是在过渡期，教师要

了解儿童发育的变化，对儿童不断变化的需求和行为做出一

致的合理的反应。

第四，师资培养一体化。很多重视“托幼一体化”的

OECD国家，包括瑞典、挪威、芬兰、英国、新西兰等，倾

向于以“ECEC员工”来称呼教师及保育员，体现其平等的

地位，同时，在学前教师资格认证上采用一体化的认证方式。

例如，瑞典建立了负责 1~5岁幼儿的 ECEC员工的师资资

格认证标准和培训体系，该资格可用于日托中心、家庭托儿

所、幼儿园等机构。

第一，管理体制上向“一体化”改革。目前，中国 3~6

岁的幼儿园管理归属教育部门，而 0~3岁的托幼机构主要

由卫生健康部门进行监管，这种分段式的管理模式意味着

0~3岁的托幼机构过于轻视“教”的部分，与幼儿园教育缺

乏衔接，保教质量也因各机构的教学水平良莠不齐而缺乏保

障。将 0~6岁保教服务整合为质量更高的“托幼一体化”，

便于各级学龄前托幼机构的统一管理，采用“一体化”的管

理体制，或可成为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。

第二，完善学前教育督导系统，注重质量。为了提升

0~6岁儿童的保育教育质量，一方面要完善 0~6岁儿童保育

与教育质量教育督导系统，对 0~3岁与 3~6岁、公立与私

立托幼机构统一进行质量监督，制定一套科学的可操作的质

量标准，以及相应的惩罚和退出机制。另一方面，注重对

内容质量的监控，如师幼互动与课程质量，让家庭、教师、

儿童共同参与到质量评估之中，共同对保教质量进行监督与

报告。

第三，确保教育目标与课程标准的连续性和整体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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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证 0~6岁儿童保教的整体性与连续性，一方面应为

0~6岁的儿童制定具有整体性、连续性的教育目标以及可操

作的课程标准，保教并重，使中国保教服务朝着科学、规范、

系统的方向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应以儿童发展为中心制定课程

标准，重视本土化课程、隐性课程与师幼互动，使家长与幼

儿共同参与具体课程的制定与实施。

第四，构建一体化师资培养体系，完善师资准入制度。

为了保证保教师资队伍质量，一方面要构建“一体化”的师

资培养体系，让保教工作者接受相同的职前教育，在本科、

大专增设 0~3岁幼儿保教专业，在负责 3~6岁幼儿的教师

的职前培养中加入 0~3岁保教课程。另一方面，完善师资

准入制度，确保保育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，提升保

育人员的职业地位和薪资待遇，逐步提高保育师资水平。

当前，中国的学前教育专业主要培养面向 3~6岁儿童

的幼儿园教师，且培养过程中缺乏对 0~3岁的儿童的保育

教育知识的讲授，面向 0~3岁的儿童保教人员多由职业培

训中心或职业培训学校培养。在教师准入制度上，0~3岁保

教人员存在同时拥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与育婴师资格证，但

育婴师资格认证与专业标准之间出现割裂的现象。2019年 5

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

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了 17个部门的责任，多种形式

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。

学前的培养目标是关爱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。具体

而言，0~3岁阶段，应从婴幼儿大动作、精细动作、感认知、

语言、情感和社会性等方面入手，注重早期保育和教育服务。

3~6岁阶段，应从健康、语言、社会、科学和艺术五大领域

为儿童提供有效帮助，促进儿童学习和发展。因此，学前应

将两个阶段的托育和教育列入整个教学计划，这样既能满足

0~3岁的以养为主、教养融合的模块学习，又能满足 3-6岁

的保育和教育结合的知识储备需要，实现两个阶段儿童不同

发展需求的有效衔接。

目前 3~6岁师资的要求和培养方式相对比较明确和清

晰，但目前，尚未明确提出 0~3岁早期教育从业人员的资

格标准、培训目标、培训内容等。下文将主要针对 0~3岁

婴幼儿师资的要求和培养方式的特点展开论述。

首先，0~3岁婴幼儿师资需要具有互动性和示范性，

0~3岁婴幼儿教师的工作对象除婴幼儿外，也包含其家长，

通过与婴幼儿、家长三方互动达到教育目的。另外除了在组

织互动中对婴幼儿起到示范作用外，更多的是对家长如何教

育婴幼儿起到示范引领作用。

其次，0~3岁婴幼儿师资需要具有综合性和专业性，

0~3岁婴幼儿教师要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的护理和带养服

务，他们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：掌握婴幼儿的生理特点、

心理发展，了解婴幼儿的饮食营养、日常护理、疾病护理等。

0~3岁婴幼儿教师还要懂得 3岁前婴幼儿学习的特点，激发

他们的活力，培养其个性。

最后，0~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工作的实践性很强，因此

在资格认证标准中必须体现对申请者实践经验的要求。与此

相对应，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应保证学生有到 0~3岁婴幼儿

早期教养机构实习的时间，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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